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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HAOJIN MINING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8）

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

勘探服務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2014年3月21日，本公司與山東招金地質訂立勘探服務協議，
內容有關山東招金地質於2014年3月2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間向本公司提供
勘探服務。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山東招金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而山東招金地質為山東招金的
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山東招金地質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及勘探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勘探服務協議的各適用百分比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均超過
0.1%但低於5%，故勘探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年度審核、申
報及公告規定，而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勘探服務協議

日期

201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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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各方

(i) 本公司；及

(ii) 山東招金地質，山東招金的全資附屬公司

條款

勘探服務協議期限由2014年3月2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於重新符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以適用者為
限）及╱或上市規則的任何其他適用規定及╱或於有關時間的任何其他相關法律
及法規及各訂約方的公司組織章程後，勘探服務協議可於各訂約方進一步協定後
再續期三年。

服務

根據勘探服務協議，山東招金地質同意向本公司提供勘探服務，當中包括鑽探地
質編錄和取樣化驗，按有關規定提交勘探結果資料（包括地質勘探報告），提交地
質勘探報告，及協助本公司辦理採礦許可證。

定價及支付條款

山東招金地質及本公司將於勘探服務協議期限內不時就提供勘探服務訂立獨立協
議，惟該等獨立協議須符合勘探服務協議的條款，而有關山東招金地質將向本公
司提供的勘探服務的費用及條款須於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公平磋商後
釐定，且給予本集團的費用及條款不遜於獨立第三方給予本集團的費用及條款。

該等勘探服務的費用包括鑽探工程施工費用、地質服務費，及其他視實際情況產
生的費用。

鑽探工程施工費用根據市場價格同時參照中國地質調查局地質調查項目預算標準
（2010年版）確定，地質服務費按照國土資源調查預算標準（2007版）釐定，其他
費用根據實際情況協商確定。

提供勘探服務的費用須由本公司驗收結束後一次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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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年度總值

本公司預計，勘探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最高年度總值（「年度上限」）將如
下所示：

人民幣（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90,000,000
（附註）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100,000,000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110,000,000

附註：該金額指於2014年3月2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間的預計最高交易金額。

上述年度上限乃根據以下各項釐定：(i)過往委聘山東招金地質向本公司提供勘探
服務有關的交易金額；及(ii)根據本公司的未來業務發展，預計本公司對勘探服務
的增加需求。

資源儲備是公司發展的基礎，在未來的發展中公司將不斷加大地質探礦方面的投
入，因此預估未來三年與山東招金地質的交易額度較過去三年實際發生額有所增
加。

過往交易金額

山東招金地質向本公司提供勘探服務的過往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3年
12月31日止年度

山東招金地質向本公司
　提供勘探服務

人民幣
27,265仟元

人民幣
86,715仟元

人民幣
65,313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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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勘探服務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山東招金地質自成立以來，以黃金地質勘探為主，集地質、勘探與科研於一體，
具備從普查到詳查，從地表到井下，從淺部到深部的綜合勘探能力。其擁有先進
的測繪、地質勘查測試儀器及各類勘探施工設備，技術力量雄厚。自2011年以
來，山東招金地質為本公司礦山提供了優良的地質勘探服務工作，雙方擁有多年
良好的合作關係，對本公司所屬礦山業的地質條件、地理環境均較為熟悉。

本公司認為，山東招金地質擁有優良的技術設施、豐富的勘探經驗及良好的聲
譽，且熟悉本公司所擁有礦山的地質狀況，故可就地質勘探工作向本公司提供合
理意見，持續委聘山東招金地質提供勘探服務或會有助降低本公司的勘探成本，
加強技術支持。

鑑於上述事項，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勘探服務協議的條款為一般商
業條款，乃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山東招金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而山東招金地質為山東招金的全
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山東招金地質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及勘探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勘
探服務協議的各適用百分比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均超過0.1%但低於
5%，故勘探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年度審核、申報及公告規定，
而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會批准

勘探服務協議已經董事會批准，且概無董事於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重
大權益。由於翁占斌先生、路東尚先生及叢建茂先生為山東招金的管理人員，故
彼等已於批准勘探服務協議的相關董事會會議上放棄投票。

一般事項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黃金勘探、開採、選礦及冶煉，以及副產品加工及銷售。

山東招金主要從事黃金勘探、開採及精煉業務，以及投資於黃金勘探、開採、冶
煉及精煉以及其他與黃金相關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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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招金地質是一家具有固體礦產勘查、地質鑽探及岩礦測試乙級資質的專業地
質勘探公司，由招遠市黃金地質隊改制而成，原為全國成立最早的縣級市專業黃
金地質勘查隊伍，具備從普查到詳查，從地表到井下，從砂金到岩金，從淺部到
深部的綜合勘查能力，擁有先進的測繪、鑽探、地質勘查及測試儀器。改制之前
亦承擔公司的部分地質勘探業務，其優良的服務、專業的技術水準及合理的價格
為其贏得了公司和市場的認可。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818），一間於
2004年4月16日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已發行
的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勘探服務協議」 指 本公司與山東招金地質於2014年3月21日就由山東招金
地質向本公司提供勘探服務所訂立的勘探服務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海外上市外資股份，於聯
交所上市及以港元買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山東招金地質」 指 山東招金地質勘查有限公司，為山東招金的全資附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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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招金」 指 山東招金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1992年6月28日在中國
成立的國營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發起人及控股股東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股份，包括本公司
的內資股及H股

「股東」 指 股份的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翁占斌

中國招遠，2014年3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翁占斌先生、李秀臣先生及 
路東尚先生；四名非執行董事梁信軍先生、叢建茂先生、徐曉亮先生及孔繁河先生； 
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天竺先生、陳晉蓉女士、蔡思聰先生及謝紀元先生。

*　僅供識別


